
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课程过程性考核工作

的通知

桂理工教务〔2026〕37 号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规范实施本科课程过程性考

核，完善课程评价体系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现

就进一步做好本科课程过程性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做好过程性考核的总体要求

（一）严格落实《桂林理工大学本科课程过程性考核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桂理工教〔2024〕13 号），将课堂表现、平时作业、

阶段性测验等平时成绩纳入总评成绩，建立常态化的学业预警与

过程性考核监督机制。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要督促任课教师强化教学过程管理，对出

现缺勤、阶段性测验成绩持续偏低等情况的学生进行提醒，并开

展重点辅导；各教学单位要督促辅导员同步开展帮扶与心理疏导，

引导学生及时调整学习状态，补齐过程性学习短板，从源头上降

低因平时学习松散而导致的成绩下降风险。

二、过程性考核的形式及具体要求

（一）过程性考核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：

1.课堂表现：主要是学生的听课状态与纪律，任课教师根据

学生遵守课堂纪律情况、听课表现等综合评定。可通过课堂考勤、

课堂讨论、随堂练习等多种形式开展评定。



2.平时作业：包括课前预习、课后习题、阶段论文、文献综

述、延伸阅读、在线讨论、学习日志、课外实验、课外调查、案

例分析、与课程有关的科研训练或创新创业活动等。

3.阶段性测验：包括期中考试、单元测验等。

4.团队作业：任课教师设定学习任务，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

式通过团队合作完成任务，教师根据各小组完成任务质量及成员

贡献度评定成绩。

5.其他形式：教师可根据课程特点设计其他行之有效的过程

性考核形式。

（二）过程性考核的具体要求

1.过程性考核成绩占课程考核总评成绩的比例为40%～70%，

期末成绩占课程考核总评成绩的比例为 30%～60%。

2.原则上每门课程过程性考核形式不少于 3 种。若考勤作为

过程性考核形式，则其权重在过程性考核成绩总权重中不超过

10%。

3.通识必修课程、专业核心课程期末成绩低于 45 分、学科

（专业）基础课程期末成绩低于 40 分，该门课程总评成绩按不

及格处理。任课教师在教务管理系统录入学生成绩时，总评成绩

按期末成绩录入。

4.过程性考核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具体占比、过程性考核的

成绩构成项目及比例由课程负责人、课程建设小组或教学团队在

课前确定，并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。

三、过程性考核实施程序及归档



（一）各开课单位按照课程过程性考核的相关要求，根据课

程特点、教学目标等，组织教研室（课程组、教学团队）开展讨

论、制订课程过程性考核形式及成绩占比，并在课程教学大纲中

明确。

（二）不同教师教授同一门课程时，应依据课程教学大纲中

规定的统一考核标准开展该课程的过程性考核。

（三）课程过程性考核的资料包括过程性考核成绩记录表、

试卷、作业、论文、报告、作品等原始材料。对于在线上平台开

展过程性考核的课程，可提供教学平台上的过程性考核材料。各

开课单位负责保存过程性考核资料，过程性考核资料至少保存 6

年，以备查验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各教学单位应承担起传达、培训、答疑的主体责任，定期组

织全体任课教师系统学习过程性考核细则和系统操作流程，同时

要通过不同渠道将过程性考核的形式及具体要求传达给学生，引

起学生重视。

其他未尽事宜，请各教学单位及全体任课教师按照《桂林理

工大学本科课程过程性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理工教〔2024〕

13 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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